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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市府路1號7樓東北區

承辦人：林芳玲

電話：02-27208889轉1778

傳真：02-27278058

電子信箱：la_ivylin@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綜字第11130319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活動簡章1份 (20589525_1113031938_1_ATTACH1.pdf)

主旨：本局訂於111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時至5時「111年

臺北市環境教育承辦窗口教育訓練班」（線上課程），請

指派環境教育相關承辦人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環境教育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50 之財團法人，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

育 ，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

育。

二、為協助貴單位環境教育承辦人員擬定、執行及申報環境教

育計畫，本局特規劃旨揭訓練班，共計辦理3場次，每場次

100人為限，額滿為止，請任選1場次報名參加。

三、全程參與者給予環境教育時數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各1

小時，請鼓勵所屬環境教育相關承辦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並請核與公假登記。

四、本訓練班一律採線上報名，請於111年5月5日（星期四）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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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至活動簡章（如附件）所載網址報名。

五、本案倘有疑問請洽本案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 基

金會邱心淳小姐（電話：02—27844188分機5118）， 或陳

宥伶小姐（電話：02—27208889分機7234）。

正本：總統府、中央研究院、國史館、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經濟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

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地震測報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

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天文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竹子湖氣象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鞍部氣

象站、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資訊中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綜合調度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電訊中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貨運

服務總所臺北貨運服務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旅服務總所、交通部航港

局、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

養護工程分局、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立法院、司法院、法官學院、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懲戒法院、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

學院、監察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國家安

全會議、國家安全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內政部警

政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保安

警察第一總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通訊所、內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揮管制所、內政部警政署警

察機械修理廠、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內政部移民署、外交部、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國防部軍

備局、國防部主計局、國防部軍醫局、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財政部、財政部財政人

員訓練所、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部臺北國稅

局大安分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松山分局、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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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政執行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法務

部廉政署、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勞動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衛生

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歷史

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大陸委員會、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教育訓練測考中心、僑

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

服務處、臺北榮民總醫院、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中央銀行、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公

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學校(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臺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除外)

副本：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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